
考選部 公告 
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11日 

發文字號：選特二字第1101500240號 

 

主旨：公告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、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

考試律師考試應試科目「刑事訴訟法」命題大綱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旨揭命題大綱自公告日起適用，詳細內容請至考選部全球資訊網

（網址：http://www.moex.gov.tw）/應考人專區/考試資訊/命題

大綱/公務人員考試部分應試專業科目命題大綱（司法官考試）或

專技人員各應試專業科目命題大綱及參考用書（社會類-律師）項

下查閱。 

二、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，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

限，仍可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。 
 

部長  許舒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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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、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

試律師考試各應試科目命題大綱 

 

六、刑事訴訟法 

適 用 考 試 名 稱 
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 

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 

專 業 知 識 
及 核 心 能 力 

一、刑事訴訟法法條、實務見解，司法院釋字。 

二、刑事訴訟法與刑法相結合的應用能力。 

三、證據法則。 

四、上訴制度及各種救濟。 

五、學理與實務之兼顧、及綜合能力。 

六、解決刑事訴訟爭端的能力，尤其以第一審事實層面的處理為

核心。 

七、應考量其他附屬刑事訴訟法，與刑事訴訟法之關係如通訊保

障及監察法、刑事妥速審判法等附屬刑事訴訟法或相關法

令，及具有國內法律效力之國際人權公約。 

八、案件的連續發展為主軸。 

命題大綱 

一、基本原理、原則 

（一）法院的管轄 

（二）法院職員的迴避 

（三）辯護人、輔佐人及代理人 

（四）文書 

（五）送達 

（六）期日及期間 

（七）刑事訴訟法之基本原則(如彈劾主義與糾問主義、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) 

二、強制處分 

（一）傳喚及拘提 

（二）訊問 

（三）被告之羈押 

（四）搜索 

（五）扣押 

（六）其他強制處分 

考選部公報第110020期　　　　　

http://gazette.moex.gov.tw/Browse/wHandGazette_File.ashx?gid=306&aid=943



三、證據 

（一）通則 

（二）證據能力與證明力 

（三）舉證責任與調查證據 

（四）人證 

（五）鑑定 

（六）勘驗 

（七）證據保全 

四、偵查程序 

（一）偵查的原理原則-尤其是偵查不公開原則等 

（二）偵查機關、檢警關係 

（三）偵查的開始-告訴、告發、自首，其他事由 

（四）偵查的終結  

1. 起訴、聲請簡易判決 

2. 不起訴、緩起訴、交付審判 

五、審判程序 

（一）公訴  

1. 通常審判 

2. 簡易程序 

3. 簡式審判程序 

4. 協商程序 

（二）自訴 

六、救濟程序 

（一）上訴  

（二）抗告、準抗告 

（三）非常救濟程序 

七、沒收及沒收特別程序 

備 註 

一、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，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

此為限，仍可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。 

二、其他附屬刑事訴訟法，與刑事訴訟法相關法律，例如通訊保障

及監察法、刑事妥速審判法、國民法官法，亦得配合題目所需列

入命題範圍，其中國民法官法自中華民國 111 年起列入命題範

圍。 

三、本命題大綱自中華民國 108年起適用於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

官考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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